
修征补告〔2026〕3 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和《河南省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依据土地现状调查情况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结果，修武县人

民政府组织有关部门拟定了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经研究，现将拟定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有关事项公

告如下: 

一、拟征收范围 

拟征收范围为修武县七贤镇蔡坡村，四至范围：东至蔡坡村地，西至蔡坡村地，南至蔡坡村地，

北至蔡坡村地。具体范围以土地勘测定界为准。 

二、土地现状 

拟征收土地总面积 9.5538 公顷，其中农用地 8.4498 公顷（耕地 0 公顷），建设用地 0.7129

公顷、未利用地 0.3911 公顷等。 

三、征收目的 

拟征收土地用于实施殡葬用地建设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五条第三

款规定的由政府组织实施的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防灾减灾、文

物保护、社区综合服务、社会福利、市政公用、优抚安置、英烈保护等公共事业征收土地情形。 

四、补偿方式和标准 

补偿方式采取货币补偿。 

（一）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标准：按照《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有

关问题的通知》（豫政〔2023〕28 号）公布的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执行。 

（二）青苗、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按照《焦作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我市征收集体土地地上附

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的通知》（焦政规〔2025〕1 号）执行，据实补偿。 

五、安置对象、安置方式和社会保障 

（一）安置对象：被征收土地范围内的土地所有权人和使用权人。 

（二）安置方式：主要采取货币补偿安置、社会保障安置和就业安置。 

（三）社会保障：社保缴纳暂按照《焦作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有关

事项的通知》中公布的 2024 年度全市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 65454 元的 75%即 49090.5 元/亩

标准执行，待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费用新标准公布后，按照新标准补差。 

社保补贴按《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对被征地农

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实施补贴的意见》（豫人社〔2019〕1 号）和《焦作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焦作市财政局 焦作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焦作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印发〈焦作市实施被征地农民参

加基本养老保险补贴办法〉的通知》（焦人社〔2019〕127 号）执行。该宗土地征收方案依法获得

省政府批准后，由县财政局将补贴资金拨付到县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账户，由县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按照该项目《被征地农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补贴对象审定表》及《被征地农民参加基本养老

保险补贴对象情况登记表》确定的补贴对象和金额，按规定给予补贴。 

六、办理补偿登记的时间、地点、方式 

被征收土地的所有权人和使用权人自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持土地权属的相关证明材料到权属

所在地村民委员会办理土地补偿登记，请相互转告。逾期未办理征地补偿登记手续的，其补偿内容

以调查结果为准。 

七、异议反馈渠道 

被征收土地的所有权人和使用权人认为拟定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应在

公告结束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修武县自然资源局提出书面意见或听证申请。逾期未提出书面意见

或听证申请的，视为无异议。 

公告时间：2026 年 5 月 18 日至 2026 年 6 月 18 日。 

特此公告。 

 

 

2026 年 5 月 18 日 

（联系电话及其他联系方式：0391-7115108） 

 


